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招标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直饮水机和开水器投放项目 

租金最低限价：16.25 万元，投标报价低于最低限价的作废标处

理 

采购需求：详见本项目采购文件。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15日内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下列规定； 

1）投标函（原件） 

2）资格声明（原件） 

3）若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若授

权代表参加的，须提供《法人授权书》原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5）投标人依法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税务、银行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份缴纳职工社会

保障资金的缴款凭证或缴款证明） 



6）投标人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份依法纳税的缴款凭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

章） 

7）上一年度财务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8）投标人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

件） 

9）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

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截图加盖投标人公章） 

注：如参加本项目的供应商为新成立公司（成立时间距开标时间不到 1年）、

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或事业单位等非企业法人，则无需提供上述 5、6、7 三项，

本文件中所需法定代表人相关材料、盖章及签字等可用供应商相关负责人的相

应材料代替。 

2.落实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4.投标人须承诺的事项：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资金来源合法； 

（2）须承诺依法诚信经营，不存在违法被处罚的记录或未被司法、行政机关

列入失信名单； 

（3）须承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参与本次投标不存在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4）所雇员工无违法违纪记录承诺，所雇员工在校工作期间需持有效期内健

康证上岗。 

（5）须承诺在签订合同后 15日内完成装修改造并试营业。 



三、获取招标文件 

时间：2026 年 6 月 3 日至 2026 年 6 月 9 日，每天上午 8:00 至

12:00，14:00 至 17:00（北京时间，工作日） 

地点：江海职业技术学院采购管理办公室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8012128189 

方式：持有效的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资料费：200 元，获取招标文件时缴纳，售后不退。公对公转账，

学校名称：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银行：江苏银行扬子江路支

行  账号：90100188000039149  敬请注明汇款用途：购买标书。 

四、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投标保证金为 2 万元。公对公转账，学校名称：江海职业

技 术 学 院   银 行 ： 江 苏 银 行 扬 子 江 路 支 行   账 号 ：

90100188000039149  敬请注明汇款用途：投标保证金。 

中标人无故拒签合同，其交纳的投标保证金不予退回，作为违约

金对相关方进行赔付，并承担相关风险（被列入黑名单，3 年内不得

参加采购人的任何采购项目），招标人保留要求赔偿其他损失的权利。 

五、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2026年 6 月 23日 9点 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 5 号江海职业技术学院采购管理



办公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截止时间前须及时浏览网站相关补充公告。网址：

http://www.jhu.cn、https://www.infobidding.com/ 

  2.评委评标费由中标人承担，按实结算，提供发放表。 

八、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 5号 

2.采购管理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老师  

电 话：1801212818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虞老师 

电 话：18012138586 

  

 

http://gzc.ypi.edu.cn/

